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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

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厅字

[2021]36 号)以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的《关于在实施

城市更新行动中防止大拆大建问题的通知》(建科[2021] 

63 号)、《关于在城市更新改造中切实加强历史文化保护

坚决制止破坏行为的通知》(建办科电[2020] 34 号)等文件

精神，切实做好城乡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2021 

年 11 月广东省住建厅下发《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

于明确近期国家有关文件约束要求的函》（粤建节函

[2021]804 号）、《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做好历

史建筑保护利用工作的提醒函》，要求加强对城市更新改

造项目的评估论证，对涉及老街区、老厂区、老建筑的城

市更新改造项目，要预先进行历史文化资源调查，组织专

家开展评估论证，并要求改造面积大于 1 公顷或涉及 5 栋

以上具有保护价值建筑的项目，评估论证结果要向省住房

城乡建设厅报告备案。

为了更好地配合项目的改造，对城市更新项目的历史

文化及名木古树的评估及保护工作，提高思想认识，准确

把握在“三旧”改造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的重要内涵、提

前做好自然资源与历史文化保护管理工作衔接，根据《汕

头市金平区城市更新中开展历史文化资源调查评估工作指

引（试行）》要求，特编制项目改造历史文化资源调查专

题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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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项目区位

6

本案

本调查报告对象为潮汕路中段东侧片区用地“三旧”改造项目，该项目东至二排渠中宫段，西至潮汕路，南至岐

山路，北至中宫乡道及规划金环西路，主要对外联系的城市道路有潮汕路、金凤快速路等，对外交通便利。

本案



1.2 项目范围

本次调查项目改造范围

涉及用地共1宗，用地面积为

104234.94㎡（折合156.352

亩）。地块分布及用地面积

详见右图。

改造地块
104234.94 ㎡
（ 156.352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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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项目范围

本次调查项目为“三旧”改造项目，标图入库图斑编号为

44051100135、44051100141、 44051100437。该项目由以

上3个入库的各一部分构成，已经金平区人民政府批准列入

2023年度“三旧”改造实施计划。项目为集体旧厂房、旧村庄

改造型“三旧”改造项目，改造方式为用地权属人南楼社区按

照相关规定公开挂牌选择改造主体进行合作改造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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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项目简介

本次调查项目改造地块符合汕头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

划，并已纳入《汕头中心城区“三旧”改造专项规划（修编）》，该专项

规划于2017年6月经市政府同意实施。项目所在片区《汕头市南楼片区控

制性详细规划（JP-01801控制单元） 》已于2023年4月28日经市政府审

议并原则同意实施。根据《控规》，拟改造后的用地性质为住宅／商业商

务用地兼容服务设施用地、中小学用地、防护绿地及城市道路用地等。

项目改造地块涉及南楼社区用地，两地块均已办理土地权属登记，

土权地属清晰、界址明确，无争议，均已完成不动产权籍调查，不存在设

定抵押、地役权问题。

 改造类型：本次调查项目范围内均属于项目拟拆除用地，需对改造范围

内现状建筑进行整体拆除，拆除用地的各类建筑面积综合约9万多平方米。

 实施方式：2021年，南楼社区按照相关规定，委托金平区集体资产交

易管理服务中心对本项目选择合作改造主体公开竞标，招标人要求改造后

获得可售房产建筑面积（包括地面房产面积和地下室面积）起点为30.5%。

根据现场唱报比例，汕头市顺达房地产有限公司所报比例最高（30.6%），

为中标人。项目拟采用对改造整体拆除重建的实施方式进行改造，即对现

有的工业工棚（仓库）进行拆除，整理土地后由公开竞标中标人进行重新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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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对象：

根据《汕头市在城市更新中开展历史文化资源调查评估工作指引》（试行），历史文化保护要聚焦具有保护意

义、承载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价值的城市、村镇等复合型、活态遗产，保护对象主要包括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

落、历史文化街区、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历史地段、地下文物埋藏区、红色革命遗址，与工业遗产、农业文

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名文化遗产以及古树名木及古树后备资源。

1.4 项目调查重点及目的

1.4.1 调查对象及工作流程

 工作流程：

1

资料准备 重点排查

3

数据整理 规划核查

现场评估 访谈调查

2

报告编制 评估论证

4

调查地块地形图、航拍

图、建筑基础信息等。

其他资料包括，调查地

块的历史地图、文物线

索、其他历史资料等。

开展调研人员的前期培

训工作。

按照历史文化资源要素

认定标准，对工作范围

内的建筑进行历史文化

资源要素的调查工作。

在范围深入访谈，了解

地块历史沿革，深入挖

掘片区历史文化价值。

对照相关上位规划保护

要求，以及历史文化资

源保护相关法律法规、

评价标准，对更新项目

范围内调查对象进行排

选提疑，明确应保留保

护要素清单。

根据访谈了解、现场评

估、规划核查，形成历

史文化资源评估报告。

广泛听取相关部门、公

众意见，吸收各方意见

修改完善后按程序提交

上级部门审查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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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平区总体历史风貌分布示意图

1.4 项目调查重点及目的

1.4.2 项目调查重点

金平区作为汕头城市发祥地，承载着汕头城

市发展的历史，至今保存了大量历史悠久且具有

一定保护价值，能够反映汕头市历史风貌和潮汕

地方特色的建筑。

本项目作为汕头市区近现代工业发展的区域

遗存较多的区域，具有工业风貌及文化价值的资

源通常为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业厂房、具有特殊构

造工艺及纪念建筑的工业厂房，以及老字号、百

年老店及承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老建筑等。因此

该类型的建筑及文化资源将作为本次调查的重点。

中西合璧的开埠区
建筑区域

潮汕传统建筑
风貌区域

现代市政公共建筑
风貌区域区域

近现代工业发展
集中区域

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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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依据
2.1  法律法规

2.2  上位规划以及相关规划

2.3  其它相关文件

2.4  项目已有规划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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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7 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2017 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11 年）；

（4）《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中国古迹遗址理事会，2015）；

（5）《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2017 修正）；

（6）《城市紫线管理办法》（2011 修正）；

（7）《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2003 年）；

（8）《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办法》（2005年）；

（9）《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2014 年修正）；

（10）《古树名木普查技术规范》（LY/T 2738-2016） ；

（11）《汕头经济特区城乡规划条例》（2014） ；

（12）《汕头经济特区小公园开埠区保护条例》（2014） ；

（13）《汕头经济特区城市绿化条例》（2021 年）；

（14）国家、省、市其它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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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上位规划以及相关规划

（1）《汕头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2）《汕头市城市总体规划（2002-2020 年）（2017 年修订）》 ；

（3）《汕头市中心城区“三旧”改造专项规划（修编）》；

（4）《汕头市金平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全覆盖》（报审成果）；

（5）《汕头市南楼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JP-01801控制单元）》；

（6）《汕头经济特区小公园开埠区保护规划》；

（7）《汕头市第一批历史建筑普查及保护规划专项规划》；

（8）《汕头市第二批历史建筑保护名录》；

（9）《汕头市第三批历史建筑保护名录》 ；

（10）《汕头市小公园开埠区中山纪念亭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2021-2035年）》（报批稿）；

（11）《汕头市小公园开埠区西堤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2021-2035年）》（报批稿）；

（12）《金平区古树名木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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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其他相关文件

（1）《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全面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

（2）《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厅字 [2021]）36 号）；

（3）《关于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防止大拆大建问题的通知》（建科[2021]63 号）；

（4）《关于在城市更新改造中切实加强历史文化保护坚决制止破坏行为的通知》（建办科电[2020]34 号）；

（5）《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明确近期国家有关文件约束要求的函》（粤建节函[2021]804 号）；

（6）《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做好历史建筑保护利用工作的提醒函》；

（7） 《广东省绿化委员会关于加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的指导意见》（粤绿函[2023]3号）；

（8）《汕头市在城市更新中开展历史文化资源调查评估工作指引》（试行）；

（9）《汕头市金平区城市更新中开展历史文化资源调查评估工作指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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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项目已有规划情况

2.4.1《汕头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根据汕头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心城区规划形成“一环两

轴四极”的国土空间开发结构：“一环”依托汕昆高速等高快速

环线，构建产业互动发展的新兴产业发展环；“两轴”依托内海

湾自然景观优势，集聚金融商贸、文化休闲等高端发展要素，打

造内海湾发展轴；“四极”是中心城区集聚城市核心功能、展现

门户形象、支撑高端产业发展的关键引。

 总体职能

中心城区承担全市及区域的综合服务、文化交流、科技创新

等功能，其中金平区定位为全市产城融合示范区。

 城市更新策略

统筹推进旧厂成片连片改造，实施村镇工业集聚区升级改造，

激活和释放产业新动能新空间，切实提高产业用地整体利用水平

和产出率。

鼓励划拨土地盘活利用。加快推进原划拨土地入市交易和开

发利用，提高土地要素市场周转率和利用效率。坚持因地制宜原

则，根据地区发展的现实需要，确定划拨土地的盘活利用方向。

潮汕路中段东侧片区用地“三旧”改造项目位于中心城区北

岸的中部，其改造符合汕头市城市总体规划要求。

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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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汕头市中心城区“三旧”改造专项规划》(修编)

根据汕头市中心城区“三旧”改造专项规划，通过全市“三旧”改造，盘活和释放存量土地，促进节约集约用地，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切实改善人居环境和提升城市形象，完善城市功能和优化空间结构，主动传承

历史文脉，促进汕头市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的全面改善，推动城市竞争力整体提升，为建设“潮人都会，精致汕头，

滨海国际化山水人文都市”提供有力支撑。

潮汕路中段东侧片区用地“三旧”改造项目涉及地块已纳入“三旧”改造标图建库成果，改造范围内共涉及“三旧”

改造地块3处，标图入库图斑标号为44051100135、44051100141、 44051100437 ，改造项目在《规划》中属于较

大潜力改造项目。

本案

2.4 项目已有规划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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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汕头市金平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全覆盖》(报审成果)

根据《汕头市金平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全覆盖》（报审成果），

金平区发展目标愿景为：将立足中以合作基础、制造业和商贸业

基础，发挥生态本底优势、科教文卫优势，以绿色生态为本底，

以开埠文化为特色，以国际合作创新为引领，着力构建现代产业

体系、完善公共服务、提升城市品质内涵，规划建设成为“粤东

硅谷、和美侨乡标志地”。城市居住组团主要位于金平区东南部，

通过与生态环境的有机结合，建设高品质居住片区。

潮汕路中段东侧片区用地“三旧”改造项目位于金平中心服务

本案

区中的“岐山更新组团”，

该组团践行生态文明理念，

坚持绿色发展，注重环内海

湾、滨河等重点地区的生态

修复和景观塑造；盘活存量

建设用地和低效用地，注重

产城交融，谋划打造高品质

的生态型产城融合示范区。

2.4 项目已有规划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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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汕头市南楼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JP-01801 控制单元） 》

根据金平区控规全覆盖，潮汕路中段东侧片区用地“三旧”改造项目所在区域为JP-01801控制单元，该片区《控规》于

2023年4月28日经市政府审议并原则同意实施。

潮汕路中段东侧片区用地“三旧”改造项目现状主要为简易破旧混合结构工棚等，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对周边道路交通、片

区生活环境存在较大影响，不适应城市的发展。该“三旧”改造地块已列入2023年年度改造计划，改造意愿强烈。《控规》根

据《汕头市城市总体规划（2002-2020年）（2017年修订）》和《汕头市中心城区“三旧”专项规划（修编）》的要求，将改

造项目所在地块规划为商住用地，以达到改善片区人居环境，促进中心城区扩容提质发展的目的，同时按照“三旧”改造相关政

策控制潮汕路沿线防护绿地，配套小区路、九年制学校等服务设施。改造完成后，将在金平区岐山片区形成一个配套齐全、崭新

的新型住区，改善片区市容市貌及城市环境等。

2.4 《汕头市南楼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JP-01801 控制单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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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城市更新项目现状分析
3.1 现状周边情况

3.2 现状利用情况概述

3.3 历史文化资源要素核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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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调查报告调查评估对象为潮汕路中段东侧片区用

地“三旧”改造项目，该项目东至二排渠中宫段，西至

潮汕路，南至岐山路，北至中宫乡道及规划金环西路，

主要对外联系的城市道路有金凤快速路、潮汕路等，对

外交通便利；周边有北郊公园、万达广场、敏捷云熙小

区（在建，部分已交房）、狮子城文化创意园、岐山东

楼综合市场、岐山中学等生活及教育设施。

综上所述，改造项目所在片区周边服务设施资源丰

富，临近潮汕路等城市主次干道，具有成熟的改造条件。

项目总用地达10.42公顷，改造后对片区的带动效应明显。

本案

3.1 现状周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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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郊公园

万达广场

敏捷云熙小区（在建，部分已交房）

狮子城文化创意园

岐山东楼综合市场

岐山中学



3.2 现状利用情况概述

3.2.1 土地利用情况及现状分析

改造范围现状建设主要情况如下：

范围内为早年村集体建设简易出租工棚，布局无序，建筑密度大，现状破旧，存在安全隐患、噪声大等问题；沿潮

汕路、岐山路为沿街商铺（餐饮、零售商业为主）。另有南楼社区居委会1处。

简易工棚（仓库）

22

改造地块
104234.94 ㎡
（ 156.352亩）

简易工棚（仓库）

沿街商业

社区居委

沿街商业

南楼社区居委会



3.2.1 土地利用情况及现状分析

改造地块占地10.42公顷，散布大量上世纪80年代村集体建设的简易出租工棚（仓库），主要生产五金、机械配件、

注塑等，建筑布局杂乱无章，现状破落不堪，建筑质量差，建设密度高，内部道路狭小，存在严重的消防隐患。

3.2 现状利用情况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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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土地利用情况及现状分析

改造沿潮汕路和岐山路设置商铺，主要为餐饮和小卖店等零售商业，另外有南楼社区居委会1处。

沿岐山路设有几处垃圾收集点，存在垃圾污水产生臭气味、环境卫生差等问题。

3.2 现状利用情况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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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项目权属——不动产权证

改造地块用地权属人为南楼经联社。该经联社于2017年申报了位于潮汕路东侧集体土地的《不动产权证》，证号

为：粤（2017）汕头市不动产权第0062249号，用地面积255307.00平方米。本次改造地块包含在该《不动产权证》

范围内。

宗地图 不动产权证

3.2 现状利用情况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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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项目权属——勘测定界图

改造用地权属人均为南楼经联社，已完成勘测定界工作。

3.2 现状利用情况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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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航拍图

航拍图为本次现场调查无人机拍摄

3.2 现状利用情况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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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现状建筑情况——建筑质量

经实地勘察核实，改造范围内大部分建筑为厂房工棚（仓库），主要结构为钢架结构，体量大，建筑质量较差；

南楼社区居委会等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质量一般。

经与南楼社区核实，改造范围内所有建筑，在2017年社区申报《不动产权证》之前，均未办理过“房产证”一类

的证件。

3.2 现状利用情况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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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一般
质量较差

现状建筑质量分类统计表

类别
底层建筑面积

（㎡）
总建筑面积
（㎡）

建筑属性

质量一般 2711.65 5423.30
质量一般的多
层建筑，基本
为混凝土结构。

质量较差 74872.92 86842.24
临时性建筑或
破损较严重的
建筑。

合计 77584.57 92265.54 ——

现状建筑质量示意图

质量一般建筑 质量较差建筑



3.2.4 现状建筑情况——建筑层数

经实地勘察核实，改造范围内大部分为单层厂房工棚（仓库），少数二至四层，无高层建筑。

3.2 现状利用情况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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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建筑层数分类统计表

类别
底层建筑面积

（㎡）
总建筑面积
（㎡）

1层 66309.96 66309.96

2层 8008.50 16268.32

3层 2723.96 7627.09

4层 542.15 2060.17

合计 77584.57 92265.54

现状建筑层数示意图

一层
二层
三层
四层



3.2.4 现状建筑情况——建筑功能

经实地勘察核实，改造范围内大部分为厂房工棚（仓库），主要生产五金、机械、注塑等；沿潮汕路和岐山路分

布有沿街商业，另有南楼社区居委会1处。

3.2 现状利用情况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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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建筑功能分类统计表

类别
底层建筑面积

（㎡）
总建筑面积（㎡）

厂房工棚 69452.54 77808.44

社区居委会 873.53 1747.06

商业 7258.50 12710.04

合计 77584.57 92265.54

现状建筑功能示意图

厂房工棚 学校

厂房工棚
社区居委会
商业



3.2.5 现状树木信息情况

经实地勘察核实，改造范围内用地为厂房工棚（仓库）， 建筑密度极高，部分为沿街商铺，另有社区居委会,室外

多以混凝土路面为主，现状勘察发现有部分人工种植树木，均为普通树种，如榕树等。

3.2 现状利用情况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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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现状树木信息情况

经实地勘察核实，改造项目范围内绿化少，

绿化最多的地方是沿围墙野蛮生长的植物，如

三角梅等，环境较差；范围内偶有个别树木，

为榕树、龙眼、木棉等常见树种，未发现名贵

稀有树种， 不涉及《古树名木普查技术规范》

(LY/T 2738-2016)的古树评级标准的类型。

勘察现场也未见已挂牌的古树名木，没有树木

列入《金平区古树名木目录》，范围内现存树

木均为片区建设后陆续种植，树龄较小，不属

于古树后备资源。

分类 判断标准 是否涉及

古树 树龄在100年以上的树木 不涉及

名木 名贵稀有、具有历史价值和纪念意义及重要科研价值的树木 不涉及

古树后备资源 树龄在50年以上不足100年的树木 不涉及

调查范围内树木摸查情况一览表

3.2 现状利用情况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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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范围内的树木实景



历史文化资源要素核查表3.3

不涉及

涉及

不涉及

涉及

不涉及

涉及

不涉及

涉及

不涉及

涉及

不涉及

涉及

不涉及

涉及

不涉及

涉及

不涉及

涉及

不涉及

涉及

不涉及

涉及

不涉及

涉及

不涉及

涉及

不涉及

涉及

不涉及

涉及

不涉及

涉及

不涉及

涉及

没有

有

传统风貌建筑 项目用地不涉及传统风貌建筑。

古树名木及古树后备资源 项目用地不涉及古树名木及古树后备资源。

其他保护对象 ——

历史地段 项目用地不涉及历史地段。

汕头市已活化验收古村落 项目用地不涉及汕头市已活化验收古村落。

历史建筑及预先保护对象 项目用地不涉及历史建筑及预先保护对象。

历史文化名村 项目用地不涉及历史文化名村。

历史文化街区 项目用地不涉及历史文化街区。

传统村落 项目用地不涉及传统村落。

灌溉工程遗产 项目用地不涉及灌溉工程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用地不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

历史文化名镇 项目用地不涉及历史文化名镇。

工业遗产 项目用地不涉及工业遗产。

农业文化遗产 项目用地不涉及农业文化遗产。

水利文化遗产 项目用地不涉及水利文化遗产。

革命文化遗址 项目用地不涉及革命文化遗址。

自查情况

不可移动文物 项目用地不涉及不可移动文物。

地下文物埋藏区 项目用地不涉及地下文物埋藏区。

经初步核查，项目范围内暂未发现不

可移动文物、地下文物埋藏区、革命文化

遗址、工业遗产、农业文化遗产、水利文

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历史文物名镇、历史文物名村、历史文化

街区、传统村落、历史地段、汕头市已活

化验收古村落、历史建筑及预先保护对象、

传统风貌建筑、古树名木及古树后备资源

等历史文化资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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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历史文化资源调查
4.1 项目是否位于已认定、认定中的历史文化街区及传统村落

4.2 项目范围是否有已认定、认定中的历史建筑

4.3 项目范围是否有已登记、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

4.4 项目范围是否有潜在的历史建筑

4.4.1  项目范围是否具有突出的历史文化价值

4.4.2  项目范围是否具有较高的建筑艺术特征

4.4.3  项目范围是否体现一定的科学文化价值

4.4.4  项目范围具有其他价值特色

4.5 项目范围是否有特殊地形地貌、老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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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项目是否位于已认定、认定中的历史文化街区及传统村落

历史文化街区是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历史传承的重要载体。

2021年7月1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第三批广东省历

史文化街区名单的通知（粤府函〔2021〕148号）公布广东省

第三批广东省历史文化街区名单，其中包括“汕头市小公园开

埠区中山纪念亭历史文化街区”和“汕头市小公园开埠区西堤

历史文化街区”2处，均位于小公园开埠区。

潮汕路中段东侧片区用地“三旧”改造项目位于金凤快

速路北侧，距离小公园开埠区大于3公里，不在小公园开埠区核

心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环境协调区范围内。

因此，潮汕路中段东侧片区用地“三旧”改造项目不在已

认定、认定中的历史文化街区范围内。

第三批广东省历史文化街区名单

本案

小公园
开埠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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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

传统村落是指形成较早，拥有较为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

文化遗产,具备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

值，具有地域文化特色或者传统风貌的村落。

传统村落凝结着历史的记忆，反映着文明的进步。传统

村落不仅具有历史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功能，而且对于推进农

业现代化进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具有重要价值。

目前，汕头市有传统村落21处，其中国家级13处、省级

1处、市级7处。金平区有玉井社区和沟南社区两处国家级传

统村落。

潮汕路中段东侧片区用地“三旧”改造项目位于金凤快

速路北侧，距离玉井社区约4.0公里，距离沟南社区3.0公里，

不在两个传统村落的核心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环境协

调区范围内。

因此，潮汕路中段东侧片区用地“三旧”改造项目项目

不在已认定、认定中的传统村落范围内。

沟南

玉井

4.1 项目是否位于已认定、认定中的历史文化街区及传统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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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建筑是不可再生的宝贵文化资源和历史传承的重要载

体。2016年，汕头市开展第一批历史建筑的普查和认定工作，

普查和认定范围为小公园片区，认定标准为建成50年以上且未

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也未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的建（构）筑

物，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确定为历史建筑：①建筑样式、

施工工艺和工程技术具有建筑艺术特色和科学研究价值；②反

映潮汕地域建筑文化特点；③著名建筑师的代表作品；④具有

代表性的作坊、商铺、酒楼、旅社、戏院、厂房和仓库等；⑤

其他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建（构）筑物。建成不满50 年，但具

有特别的历史、科学、艺术和人文价值或者具有重要纪念意义、

教育意义的建（构）筑物，可以确定为历史建筑。

2016年11月，汕头市人民政府公布汕头市第一批历史建

筑名录（共16处），分别为莲溪里6号民居、桃园酒家旧址、

飘香小食店、丰棉大楼等。

公布的第一批历史建筑名录均位于小公园开埠区，不在本

次改造项目范围内。

因此，潮汕路中段东侧片区用地“三旧”改造项目范围内

无已认定的汕头市第一批历史建筑。

4.2 项目是否有已认定、认定中的历史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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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8年起，汕头市开展第二批历史建筑的普查和认定工作，普查和认定范围分为开埠区内和开埠区外。

2021年5月，汕头市人民政府公布汕头市第二批历史建筑名录，共20处历史建筑，均位于小公园开埠区范围内。

2024年7月，汕头市人民政府公布汕头市第三批历史建筑，共17处建筑，其中金平区有中山公园假山、革命母亲

李梨英旧居、汕头大学大礼堂、青抗会金砂分会旧址等7处建筑。经核实，金平区范围内的7处历史建筑无落在潮汕路中

段东侧片区用地“三旧”改造项目范围内。

潮汕路中段东侧片区用地“三旧”改造项目范围内无已公布的第二批、第三批历史建筑。因此，潮汕路中段东侧片

区用地“三旧”改造项目范围内无已认定和认定中的历史建筑。

4.2 项目是否有已认定、认定中的历史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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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项目范围是否有已登记、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

2021年2月，潮汕路中段东侧片区用地“三旧”改造

项目所在片区《控规》草案进行网上公示并征求部门意见，

汕头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表示“片区范围内为发现地表

有已登记公布的不可移动文物”。

根据最新公布的6处国家级、44处省级、120处市级、

103处区县级不可移动文物名录，以及全市380处未定级

不可移动文物名录，经本次数据查询比对，潮汕路中段东

侧片区用地“三旧”改造项目范围内未发现已登记和未定

级的不可移动文物。

因此，由汕头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的书面意见及查

询最新公布的国家级、省级、区县级不可移动文物及未定

级不可移动文物资料可知，潮汕路中段东侧片区用地“三

旧”改造项目范围内无已登记和未定级的不可移动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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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21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工作的通知》，具备下列条

件之一，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也未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的建筑物、构筑物等，经城市、县人民政府确定公布，可

以确定为历史建筑。

（一）具有突出的历史文化价值；（二）具有较高的建筑艺术特征；（三）体现一定的科学文化价值；（四）具有其

他价值特色。

4.4 项目范围是否有潜在的历史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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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郊公园

万达广场

敏捷云熙小区（在建，部分已交房）

狮子城文化创意园

岐山东楼综合市场

岐山中学

4.4.1 项目范围是否具有突出的历史文化价值

潮汕路中段东侧片区用地“三旧”改造项目始建于

上世纪80年代左右，为所处的南楼社区自发搭建的村集

体工业片区，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功能不断优化，该村集

体工业已逐渐没落，产生许多不符合消防要求、环境卫

生差等问题。近年来，随着片区周边潮汕路、金凤路的

建成，以及周边的万达广场、北郊公园等因素的影响下，

南楼社区寻求以“三旧”改造为契机，拟将该集体工业

片区进行改造，以适应城市发展进程。

由此可见，潮汕路中段东侧片区用地“三旧”改造

项目所在片区为汕头市上世纪80年代南楼社区集体经济

粗放式扩张的低效用地，与重要历史事件、历史名人无

关联，在城市发展与建设史上不具有代表性，因此，潮

汕路中段东侧片区“三旧”改造项目范围内的建筑不具

有突出的历史文化价值。

本案

4.4 项目范围是否有潜在的历史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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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项目范围是否具有较高的建筑艺术特征

经实地踏勘，潮汕路中段东侧片区用地“三旧”改造项目现有建筑分为两类，工业类大多为简易结构的工棚，主要为生产

车间、仓库，各建筑破旧严重，建筑空间组合随意、凌乱，缺乏完整与统一性；绿化环境差，与周边环境不协调；公建类为南楼

社区居委会，基本为二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建设年限长，存在漏水及外墙脱落等问题。

由此可见，潮汕路中段东侧片区用地“三旧”改造项目范围内的建筑为简易厂房工棚和常规公建钢筋混凝土建筑，不具备

艺术特色和价值，不具有典型性，不反映所在地域或民族的建筑艺术特点，也不是一定地域内具有标志性或象征性建筑。

因此，潮汕路中段东侧片区用地“三旧”改造项目范围内的建筑不具有较高的建筑艺术特征。

25

4.4 项目范围是否有潜在的历史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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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项目范围是否提现一定的科学文化价值

 建筑材料

改造范围的工业建筑为工棚厂房（仓库），公建建筑为南楼社区居委会，所用材料为常规材料，如水泥、混凝土、砖瓦、木头、

玻璃等。

 结构

改造范围的建筑大部分为低层，部分为多层。单层建筑物的结构为砖混结构，采用砖或钢筋混凝土柱，钢木屋架、钢筋混凝土组

合屋架或屋面梁。少量多层建筑物的结构为耐久性、耐火性、整体性好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是最常规的方式。

 建筑形体组合（空间布局）

从现状建筑布局图可以看出，改造范围的建筑组合都比较凌乱，建筑密度高，缺乏整体协调性。

综上所述，潮汕路中段东侧片区用地“三旧”改造项目的工业建筑为工棚厂房、采用普通结构方式，使用常规建筑工程技术和施

工手段；公建类建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范围内所有建筑形体组合或空间布局不具有先进性。

因此，潮汕路中段东侧片区用地“三旧”改造项目范围内的建筑不体现一定的科学文化价值。

4.4 项目范围是否有潜在的历史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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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项目范围具有其他价值特色

综合潮汕路中段东侧片区用地“三旧”改造项目的资料以及实地踏勘情况，项目范围内的建筑物主要分为两类，工业类大多

为简易结构的工棚，主要为生产车间、仓库，各建筑破旧严重，建筑空间组合随意、凌乱，缺乏完整与统一性；绿化环境差，与

周边环境不协调；公建类为南楼社区居委会，基本为二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建设年限长，存在漏水及外墙脱落等问题。各建

筑建设年限在30年左右，施工工艺和工程技术不具有建筑艺术特色和科学研究价值，不具有厂房和仓库代表性，不反映潮汕地域

建筑文化特点，不具有特别的历史、科学、艺术和人文价值或者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

因此，潮汕路中段东侧片区用地“三旧”改造项目范围内的建筑不具有其他价值特色。

其他价值特色建筑 改造项目范围学校建筑改造项目范围旧厂房建筑

4.4 项目范围是否有潜在的历史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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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范围是否有特殊地形地貌、老树4.5

1、经实地踏勘，潮汕路中段东侧片区用

地“三旧”改造项目范围内地势平坦，大多

为水泥地面，部分破损严重，没有特殊地形

地貌。

2、在2018年公布的《金平区古树名木

目录》中，潮汕路中段东侧片区用地“三旧”

改造项目范围内无古树名木被列入。另外，

经实地踏勘，该改造项目范围内绿化少，绿

化最多的地方是沿围墙野蛮生长的植物，如

三角梅等，环境较差；范围内偶有个别树木，

为龙眼、木棉等常规树木，各树木的树龄均

小。

因此，潮汕路中段东侧片区用地“三旧”

改造项目范围内没有特殊地形地貌，没有树

木列入《金平区古树名木目录》，也没有具

有保护价值的老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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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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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建议5

基本情况：

潮汕路中段东侧片区用地“三旧”改造项目范围内地块一建筑基本为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简易工业厂房、仓库，为村集

体自建工业区，建筑密度大，建筑破旧严重，建筑布局杂乱无章，存在严重的安全和消防隐患，同时存在卫生环境差、噪

声扰民、污水排放等问题，与城市发展要求不符。

调查结论：

(1)已认定、认定中的历史文化街区调查：本次改造项目不在小公园开埠区，不在已认定、认定中的历史文化街区。

(2)已公布的名镇名村、传统村落调查：本次改造项目不在已公布的名镇名村、传统村落中。

(3)已认定、认定中的历史建筑调查：本次改造项目范围内无已公布的第一批、第二批和第三批历史建筑。

(4)已登记、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调查：本次改造项目范围内无已登记、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

(5)已公布的红色革命文化遗址、工业遗产、农业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本次改造项目范围内

无公布的红色革命文化遗址、工业遗产、农业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

(6)潜在的历史建筑调查：本次改造项目范围内建筑不具有突出的历史文化价值，不具有较高的建筑艺术特征，不体现一

定的科学文化价值，不具有其他价值特色，无潜在的历史建筑。

(7)特殊地形地貌、老树调查：本次改造项目范围内没有特殊地形地貌，没有树木列入《金平区古树名木目录》，也没有

古树后备资源。

综上所述，潮汕路中段东侧片区用地“三旧”改造项目范围内不涉及上位规划、相关名录及资料控制的历史文化名

镇名村、传统村落、历史地段、汕头市已活化验收古村落、历史文化街区、文物保护单位、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及预

保护对象、传统风貌建筑、革命文化遗址、工业遗产、农业文化遗产、水利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地名文化遗产、古树名木及古树后备资源等历史文化资源要素，暂未发现地下文物埋藏区，范围内无特殊地形地貌、不具

有历史文化资源。 47



结论与建议5

相关要求：

按照《汕头市在城市更新中开展历史文化资源调查评估工作指引（试行） 》 、《汕头市金平区城市更新中

开展历史文化资源调查评估工作指引（试行） 》、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科学绿化的实施意见》（粤府

办【2021】48号）、汕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推进汕头市科学绿化的实施方案》（汕府办【2022】8号）

等的相关要求和规定，项目在实施建设过程中尚需关注项目范围内是否有地下文物埋藏区、是否有被列为城市树

木保护的大树等目前在汕头市尚未有明确界定的内容，具体如下：

一、在“三旧”改造项目建设施工过程中，应密切留意地块土层开挖过程中是否出现外露的疑似古文化遗

址、古墓葬等地下文物情况，一经发现，应立即采取施工停工并保护现场的方式，并将书面情况报告给当地文物

主管部门，按规定采取相关保护措施并开展相关保护工作，之后项目建设方可恢复施工。

二、对于因后续省、市颁布相关规定而被界定为城市树木保护的大树，在“三旧”改造项目实施中，应结

合建筑设计、公共绿地等尽量保留，确需进行移栽的，应按园林管理部门的要求执行，鼓励尽量在项目改造范围

内进行回迁利用，并对树木移栽后的位置予以记录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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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附件

6.1 征询意见及意见落实情况

6.2 专家评审意见及意见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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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市金平区潮汕路中段东侧片区用地“三旧”改造项目历史文化资源调查评估报告》（草案）于2024年4月发函征求区

相关部门的意见。收到市自然资源局金平分局、区城管局、区文广旅体局、区住建局、区地方志办公室、岐山街道办事处共6个部

门的反馈意见，除了区文广旅体局对（草案）提出意见，其余5个单位及部门对本评估报告均无修改意见及建议。

区文广旅体局意见：针对《汕头市金平区潮汕路中段东侧片区用地“三旧”改造项目历史文化资源调查评估报告》、 《广东

省汕头市历史文化街区(顺昌街区)改造项目历史文化资源调查评估》中提供的规划范围,现将该地块范围内及其周边涉及的文物点

提供给你们(详见附件1、2),其中三处为市级文保单位、两处为未定级的不可移动文物。根据国家文物局《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总

体方案》(文物普查发〔2024〕1号)，文物普查期间，凡涉及普查文物的建设活动,均应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此

次普查有关规定。请贵单位在项目规划和建设过程中注意保护文物点，不得进行可能影响文物安全及其环境的活动。

意见落实情况：采纳，经核实，意见所提位于陇头社区两处“未定级的一般不可移动文物”不在本评估报告范围内，本评估

报告范围与陇头社区直线距离＞1.5公里，该范围改造建设不会影响文物安全及其环境。

6.1 征询意见及意见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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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征询意见及意见落实情况

市自然资源局金平分局

区城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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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征询意见及意见落实情况

区文广旅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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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征询意见及意见落实情况

区文广旅体局——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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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征询意见及意见落实情况

区地方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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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征询意见及意见落实情况

区住建局 岐山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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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专家评审意见及意见落实情况

56

2025年8月27日下午，金平区城市更新局组织召开《汕头

市金平区潮汕路中段东侧片区用地“三旧”改造项目历史文化资

源调查评估报告》专家评审会。会议邀请市规划委员会城市规划、

文物保护、文化传媒、建筑结构、园林绿化等方面专家参加项目

评审。同时还邀请了区相关部门及项目属地街道办事处的相关负

责人参加评审会。

专家组听取了设计单位的汇报，并进行认真讨论，认为

《报告》调研资料全面，评估内容完整详实，评估结论客观，相

关建议基本可行，原则同意通过《报告》的评审，对《报告》个

别文字进行校对完善后按程序上报。

6.2.1 专家评审会审议意见

设计单位对《报告》进行了全面校对完善，形成上报成果。

6.2.2 意见落实情况



6.2 专家评审意见及意见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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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专家评审会签到表


